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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言排偶句中“者"字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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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文言排偶句中常常使用“者”。排偶句中使用指别性名化标记“者”不仅使若干平列分句因相同位置有 

“者”字结构而在形式上更为匀整，而且因“者”字结构负载新信息而使排偶句容纳更多的新信息量。指别性名化标 

记“者”会进一步语法化为焦点标记“者”，这个标记能扩展使用在排偶句中。在有些情况下，说话人认为有些排偶 

句的分句或其构造成分在语义表达的重要等级上存在差别，而为凸显这种语义差别 ，形式上会在重要性级别更高 

的特定分句或其成分后加个焦点标记“者”，用以标志这种分旬或其成分表达的信息比其他分句或其成分表达的 

信息更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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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与排比虽有所区别却“颇有类似处”【”。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句法结构相同或相似 

的语句并排一起，从而造成齐整匀称的语句表达形式。鉴于这种形式相似，我们将符合对偶、排比特征的语 

句统称“排偶句”。先秦文言的排偶句很常见，即使那些13语体色彩浓厚的文言作品(如《论语》)也是如此。据 

我们初步观察，虚词“者”在先秦文言排偶句中被人频繁使用，“者”除其自身语法功能外，排偶句使用它还能 

收到特殊的修辞效果。目前学者对“者”在排偶句中的使用问题还鲜有论及，本文对此做个专门讨论，这有利 

于我们加深对“者”自身的相关问题及对语法和修辞关系的理解。 

一

、排偶旬中使用“者”字结构 

“者”字结构是由动词、形容词及其短语后附“者”组成的名词性结构。“者”字结构有简单、复杂之分。简 

单“者”字结构直接由动词、形容词及其短语后附“者”组成，排偶句各个分句的相同位置都可能使用这种简 

单形式。为方便说明问题，这里只举简单“者”字结构作排偶句各分句主语的用例。例如： 

(1) 鲎，谓我心忧，丕 耋，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 

(2)叶公问政。子日：“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 

(3) 耋霸，霸必有大国； 徨 仁鲎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 

这些用例中下划线的都是简单“者”字结构。汉语学者对“者”字结构中的“者”有不同理解，而影响较大 

的是朱德熙的看法。朱先生认为这种“者”是个名化标记嘲，把这种理解用以分析排偶句中的“者”字结构是说 

“者”字结构因为“者”而成为名词性成分。除此之外，以上述诸例说，排偶句使用“者”字结构至少能收到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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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修辞效果： 

首先，造成对应、齐整的话题形式，并用同构形式标示分叙的话题类属及地位相同。上述诸例的“者”字 

结构不仅作为名化结构分别作排偶句各分句的主语，也作各个分句的话题。“话题+述题”是基本信息结构模 

式 ，其中话题是信息传递的出发点，它制约着述题的表达，而述题是对话题的进一步陈述说明。排偶句各个 

分句的话题若都采用像“者”字结构这种同构形式，不仅标明排偶句的各个分句用以分叙类属和地位相同的 

话题，也会促使述题形式一律化，从而强化排偶句分句形式的匀整和语义表达的平衡。比如，例(1)两个分句 

的话题依次是“知我者”、“不知我者”，这两个话题都采用了“者”字结构．用这种相同形式表明这两个话题属 

性相同，它们都是有关“知我”的话题，或“知我”或“不知我”，也表明这两个话题在排偶句中是语法地位平等 

的对比话题。不仅如此，这里的同形话题也促使分叙它们的述题形式整齐化，如述题“谓我心忧”、“谓我何 

求”都是四字式，并都有“谓我”这种动词用语，而“心忧”、“何求”则是这种动语的补充宾语。例(2)、(3)类此。 

其次，一般说，话题代表旧信息和背景知识 ，而述题代表新信息和语义凸显部分。新信息是句子信息传 

递的重点，言语交际中无论说话人还是听话人都希望传递或接受更多的新信息。排偶句本来就比单旬包含 

更多的新信息量，而“者”字结构作各个分句主语会进一步增强排偶旬包含的新信息量，这是因为“者”字结 

构跟普通名词作主语不同，它也负载着新信息。这里用形式化符号来说明这种特征。若用 VP表示动词性成 

分，用 AP表示形容词性成分，用 JZ表示简单“者”字结构，可把例(1)一(3)中的简单“者”字结构描写为：JZ= 

V(A)P者。JZ是名词性的并且语义所指为VP表示的行为动作或AP表示的性质状态的主体。例(1)一(3)中 

JZ的 V(A)P的主体都是“人”，如“知我者”是懂我的人，“远者”指远方的人 ，等等。Jz中V(A)P的主体往往 

不言自明，代表Jz传递的旧信息。跟主体表示旧信息不同，表达主体的行为动作或性质状态的V(A)P却代 

表新信息，如例(3)的“以力假仁者”、“以德行仁者”中，“以力假仁”、“以德行仁”的行为主体都是“人”，这是 

不言自明的旧信息，而“以力假仁”、“以德行仁”却代表新信息．孟子用这些语句特别指出了什么样的人才会 

“霸”或“王”这种关键信息。上述其他用例跟例(3)一样，排偶句各分句的主语使用这种“者”字结构能进一步 

扩大这种语句承载的新信息量。 

复杂“者”字结构是说“者”字结构之前还有名词性成分的修饰语。这种“者”字结构也常用在排偶句中， 

这里稍举一例说明： 

(4)事基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这个用例中下划线的是两个复杂“者”字结构，这两个复杂形式分别作两个动词的宾语。为方便论述，这 

里用符号 Fz表示这种复杂“者”字结构，并将它描写为：FZ=NP+之+V(A)P者。FZ是偏正结构，这没多大争 

议，但其结构成分“NP”和“V(A)P者”哪个是修饰语、哪个是中心语却有不同看法。吕叔湘认为这里说的FZ 

中的简单“者”字结构(即“V(A)P者”)为后置定语，用以修饰前面的名词性成分(NP)，而“者”的作用是“改变 

加语和端语的次序”。【3]杨伯峻 、刘景农『5J、白兆麟[03等也持类似观点。我们认为这种所谓定语后置的说法主要 

基于翻译，即将古汉语的语句翻译为现代汉语 ，然后据现代汉语语句的结构关系对原来的古汉语语句的结 

构关系作出同质分析。翻译不等于语法，不能用翻译代替语法分析。我们曾使用“其”“之”两个语法鉴定字论 

证过Fz不只为偏正结构，而且前面的“NP”为修饰语，后面的“V(A)P者”为中心语，而不是所谓定语后置。另 

外，从逻辑语义关系说．FZ中“NP”和“V(A)P者”为整体和部分的语义关系，即“V(A)P者”的语义所指是其 

前“NP”语义所指的特定部分。 如例(4)的“其大夫之贤者”、“其士之仁者”，语法关系上“其大夫”、“贤者”和 

“其士”、“仁者”分别为修饰语和中心语，而语义关系上“贤者”、“仁者”所指分别是“其大夫”“其士”所指的特 



定部分。这种看法方便将 JZ、FZ统一起来，只需认为JZ前面缺个像 FZ的修饰语 NP，很多情况下这个 NP在 

话语中是因不言自明而省去不说的成分，而这个空缺部分可被视为用()表示的语法空位，这种空位可用我 

们基于语言符号的线性原则提出的新型空语类给以解释嘲。如下所示： 

JZ=()+(之)+V(A)P者 

FZ=NP+(之)+V(A)P者 

有些排偶句中的“者”字结构看起来像简单形式，其实是复杂“者”字结构受上下文语境影响下的一种变 

式。而这种排偶句可为我们深入透析简单、复杂“者”字结构的内在关联提供重要语境。例如： 

(5)焦宜 蠢诛，宣国羞为诸侯。(《庄子·肱箧》) 

(6)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日：“子夏云何?”对日：“子夏日：‘亘鲞与之，基丕更煮拒之。”’(《论语· 

子张》) 

(7)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 堂倾都，史耋倾县，王耋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史记·货殖列 

传》) 

以上排偶句中下划波浪线的是复杂“者”字结构，下划线的看起来都是简单形式 ，其实都是复杂形式的 

变式。例(5)前文的复杂“者”字结构中有修饰语“彼”，后文的简单形式不用，其实这种简单形式是为避免重 

复同语词(即作修饰语的“彼”)的省约形式。例(6)的“者”字结构出现在对话语体中，跟例(5)的复杂“者”字 

结构的修饰语的位置相反，这里的修饰语“其”用在后文而非前文的“者”字结构之前。例(7)中“大者”、“中 

者”、“小者”也是复杂“者”字结构受上下文语境影响下的变式，它们的隐性修饰语出现在前文，即“力农畜工 

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之人。这几个用例说明，简单“者”字结构多是复杂形式在特定上下文语境中(如排偶 

句提供的语境)省去它的修饰语形成的，例(5)一(7)表明“者”字结构的简单形式在排偶句中存在隐性修饰 

语，并且这个修饰语由排偶句提供的上下文语境提供，至于“者”字结构简单形式的所指是这个隐性修饰语 

所指的特定部分。 

二、焦点标记“者”扩展使用在排偶句中 

论及焦点标记“者”扩展使用在先秦文言排偶句中之前，有必要对“者”几种主要用法间的联系做简要说 

明。许慎的《说文解字》释“者”的本义为“别事词”，徐锴的《说文系传》对此解释说：‘‘凡文有‘者’字者，所以为 

分别隔异也”[91，另据《说文》段注：“言主于别事则言‘者’字以别之”，“凡俗云‘者个’、‘者般’、‘者回’，皆取别 

事之意，不知何时以‘迎这’之‘这’代之”『1叫。可见，许慎、徐锴及段玉裁都把“者”的本义释为指别性代词，即今 

人所谓指示代词。这种看法影响至后世，如王力等认为“者”字结构中的“者”是“特别的指示代词”in]。我们虽 

对王力等的这种看法持有异议，但也承认“者”字结构中的“者”跟本用的“别事词”有历时关联。这是因为虚 

词的各种用法都从其虚化源头直接或间接派生出来 ，且这些用法跟这个源头密切相关。据 Hopper提出的语 

法化“滞留原则”，“一个实义词演变为功能词以后，原来的实词义往往并未完全丧失．新出现的功能词多少 

还保留原来实义词的某些特征，这些残存的特征对功能词的用法会施加一定的制约”[12】。将这种观点用在这 

里是说，我们需据“者”本用的遗留特征来进一步完善对“者”字结构中“者”的作用及用法的理解。如上文所 

论，典型复杂“者”字结构中的简单“者”字结构形式的所指为其名词修饰语所指的特定部分，这种“特定”显 

然是从“者”本用的指别性代词承继来的遗留特征，因为指别性代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基本特征是指向特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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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以进一步认为，“者”字结构中的“者”应是个特指性的名化标记．这个标记不仅具有使动词或形容词及 

其短语名化的功能，而且具有使所成的名词性短语特指化的作用。 

“者”字结构中的“者”进一步语法化会形成焦点标记。焦点是句子表达语义的重中之重，而焦点标记是 

用以标志这种语义重心的语法标记。据我们考察，焦点标记“者”主要使用在以下各例分别代表的句法环境： 

(8)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 

(9)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列子·汤问》) 

(10)今者项庄拔剑舞。(《史记·项羽本纪》) 

(11)卢蒲姜告之，且止之。弗听，日：“谁敢者?”(《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12)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史记·楚世家》) ， 

(13)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战国策·齐策》) 

(14)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史记·酷吏列传》) 

例(8)中“者”用在判断句主语后，例(9)的“者”用在叙述句主语后，例(10)的“者”用在作为话题的时间 

词后，例(11)的“者”用在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后，例(12)的“者”用在否定句被否定成分后，例(13)的“者”用 

在动词“有”的名词宾语后，例(14)的 者”用在“所”字结构后。拙文曾论述过这些环境中的“者”具有同一性， 

并认为这里的“者”是古汉语的焦点标记㈣。这里再从语句所包含的信息结构方面补充些观点。 

我们说。“者”字结构中“者”的焦点标记化本是汉语历时演变研究的内容，但这种研究却少不了对“者” 

字结构自身的句法、语义特征作共时分析。德·索绪尔从时间角度将语言分为共时、历时两种状态，共时是语 

言在特定时期的相对静止状态，历时是语言的运动演变状态[14l。拙文曾对索绪尔极富创新的语变思想做过初 

步讨论，指出索绪尔论及的共时、历时虽有本质区别却互为前提，而共时为历时演变提供了必要而充分的条 

件[15】。将这种观点用在分析焦点标记“者”的形成过程是说：共时中“者”所在的“者”字结构具备的句法、语义 

特征为“者”进一步语法化为焦点标记提供了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前文已述，“者”字结构中“者”前面的语 

类(动词或形容词及其短语)代表语句传递的新信息，而这种新信息特征由整个结构赋予，却不是由“者”标 

志出来的。并且这种新信息跟主谓结构中谓语传递的信息一样都是一般新信息，而“者”被安排在这种信息 

之后为其进一步演变提供了共时条件。为适应汉语提升新信息重要程度及标志更多类型、重要程度更高的 

信息的需要．历时中“者”字结构中的“者”会受其前句法成分所具备的新信息特征的启发以及所能组配语类 

的扩展而演变为焦点标记。“者”字结构中“者”之前即代表新信息，这为其承担标志重要程度更高的信息这 

种新职务提供了可能。另外，言语交际中实现在语句中的各种语类(不限动词或形容词及其短语)都可能被 

赋予语义重心的地位，为适应这种表达需要，汉语会在已有资源中选择一个适合标志这些焦点的标记，这易 

让人联想到“者”宁结构中与前面新信息具有依存关系的“者”。最后，“者”的本用为指别性代词 ，这种语类的 

基本特点是指向性，而焦点标记的基本特征也是指向性 ，即这种标记用以指向语句中的特定成分为焦点， 

“者”的源概念及其历时演变过程中可能保持的指向性特征也特别有利于“者”来承担焦点标记。 

焦点标记“者”能扩展使用在先秦文言排偶句中，这里简单举两例来说明： 

(15)直 壹，天池也； 壶道 鲞，志怪者也。(《庄子·逍遥游》) 

(16)庄耋，养也；蕉查，教也；庄耋，射也。(《孟子·滕文公上》) 

这两例中下划线的都是语句表达的焦点及其标记“者”的配合，其中“者”分别用在排偶句各个分句的主 

语之后。如果没有焦点标记“者”，这些分句的句首词不仅作句子主语，而且作句子的话题，而话题是句子的 



旧信息，有了焦点标记“者”后，这些分句的句首词仍作句子主语，但表示分句旧信息的话题则变为句子表达 

的焦点。我们选取这两例能很好说明这种特征，这些排偶句的各个分句都是解释句，其中主语语词都是被释 

词，作谓语的语词或短语都是释词或释语 ，后者用以解释前者。言语交际中说话人要给听话人解释某个词， 

这个词或者对听话人来说是陌生词，或者在说话人看来这个词包含了听话人未知的信息而需要解释，这都 

赋予解释句的句首词以新信息的特征。另外，解释句的句首词还不是一般新信息，有关于此，马汉麟曾指出， 

古汉语“主语后面用‘者’字提顿，主要是为了着重点出主语的”【 ，这种看法值得认真对待。按本文看法，这些 

句首词都是用其后的“者”标志的焦点信息。在排偶句各个分句的句首词后使用焦点标记“者”，不仅造成各 

个分句形式上的整齐局面及语义上的平等地位，而且各个分句不止谓语传递新信息，句首名词因其后添加 

焦点标记“者”也传递新信息(而不是一般的新信息)，这便进一步扩充了排偶句承载的新信息量。 

从形式上看．有的排偶句各个分句的相同位置可能都使用“者”，虽然这些“者”未见得具有同一性。例如： 

(17)子日：“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论语·先进》) 

将这个用例中孔子说的话译成现代汉语是说：“总是推许言论笃实的人，这种笃实的人是真正的君子 

呢?还是神情上伪装庄重的人”。这个排偶句的分句“君子者乎”、“色庄者乎”都由语词或短语加语气词“乎” 

构成，用于听话人对这两个语法地位平等的语句传递的信息给以选择。但是，这两个分句中的“者”并不具同 

一 性 ，“君子者”中“者”之前是个名词 “君子”，这个“者”是个焦点标记 ，而“色庄者”中“者”前面是个主谓短语 

“色庄(即：神情庄重)”，这个短语跟其后的“者”一起构成“者”字结构，这个“者”是个指别性的名化标记。这 

种排偶句在各个分句中使用不同质的“者”应是追求表面形式的一致，却并非追求语义地位的完全平等，实 

际上用“者”标记的焦点“君子”在语义重要程度上要比“色庄者”更高，孔子说这两个分句时有意把“君子者 

乎”放在“色庄者乎”之前也可能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说，在特定语境中，说话人有时有必要将排偶句中平列的 

分句在语义重要程度上区别开来，而使用焦点标记“者”则是造成这种区别的重要手段。下面讨论这个问题。 

三、焦点标记“者”用以凸显分旬重要等级差别 

“者”既能做焦点标记，言语交际中为使同性质的句法成分在语义重要程度上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为凸 

显这些同性质句法成分中语义重要级别更高的成分，那么使用焦点标记“者”便能达到这种目的。例如： 

(18)子贡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日：“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日：“《诗》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日：“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堡而知 查。”(《论语·学而》) 

(19)子日：“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20)冉有日：“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论语·季氏》) 

以上各例中下划线的对应句子成分都是用以对比的同性质句法成分 ，其中一个没加焦点标记“者”．另 

一 个加了这个标记，加标记的意在凸显这个成分的重要等级比不加标记的高。例(18)中孔子认为“贫而无 

谄，富而无骄”不比“贫而乐 ，富而好礼”更重要 ，为凸显这种重要性的差别，前者之后不加焦点标记“者”，而 

后者则加了这个标记。“贫而乐，富而好礼”之前还有个否定词“未”，而否定词后的被否定成分往往代表句子 

的焦点信息，可加个焦点标记“者”来标志这种信息。另外，这个用例中还有对同性质句法成分是“往”、“来”， 

前者不加而后者加焦点标记“者”，这说明在孑L子心里，重要程度上“来”(即：未来的事)比“往”(即：过去的 

事)更重要。这跟朱熹所谓“此章问答，其浅深高下，故不待辨说而自明矣”旧的感受相通。例(19)中用以对比 

o05 



的同性质句法成分是“圣人”和“君子”，按常理人们希望“圣人”要比“君子”更甚，但孔子处在礼乐崩坏的时 

代，在这种时代孔子并不指望能见到“圣人”，退而求其次，强调只要见到“君子”就满足了，所以，在“君子”后 

加个焦点标记“者”，用以凸显“君子”才是语义表达的重心。例(20)中用以对比的同性质成分是“夫子”和“吾 

二臣”，这里的“夫子”指鲁国的权臣季氏，“吾二臣”指孔子的学生冉有和季路，这时都是季氏的家臣。冉有向 

孔子辩解说要攻打颛臾国的是季氏，强调他和季路不想这样，故而语义被加强的成分“吾二臣”后面加焦点 

标记“者”。吕叔湘认为像例(2O)中的“者”的作用是凑足音节以为整齐的缘故网。本文以为，例(18)一(20)中 

的“者”没什么不同，它们的作用都是标志句中特定成分跟其他成分相比为句子焦点．至于凑足音节的说法 

用在像例(18)、(19)上显然不合适。 

一

般说，排偶句各个分句在形式特征、结构关系和语义地位上基本相同，但在有些情况下．说话人认为 

有些排偶句的分句或其构造成分在语义重要等级上存在差别，而为凸显这种语义差别，形式上会在重要级 

别更高的特定分句或分句的成分后加焦点标记“者”。用以标志这种分句或其成分表达的信息更为重要。例如： 

(21)孑L子日：“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 ，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 

语·季氏》) 

(22)子日：“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 

例(21)中孔子把人们懂学问的情况分为“上”、“次”、“其次”、“下”四个重要等级 ，其中前两个等次，即 

“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后加焦点标记“者”，而后两个等次，即“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后都不用这个标记。 

在孔子看来，生来就懂学问的是圣人，圣人这种秉性自然崇高，但圣人不常见，而志于通过学习而获取学问 

的也难能可贵，孔子话中将这两种情况都用“者”标志，意在凸显它们的重要等级更高。至于实践中遇到困难 

再去学，或者遇到困难也不学，前者是实用主义的学习态度 ，后者根本就没有学习的愿望，孔子话中在这两 

种情况后都不使用焦点标记“者”，意在表明这些都是孑L子看轻的学习态度或做法。例(21)这种排偶句很典 

型，其各分句表达的信息重要等级本已用“上”、“次”“其次”、“下”这些区分等级的语词表示，而为区别这种 

信息重要性等级的差别，话语中特用焦点标记“者”来凸显重要性等级更高的分句成分，而缺少这个标记的 

则是重要性等级低的分句成分。 

例(22)是排偶句特定分句后加“者”(“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其他不加“者”的分句中有个与“者”对应、 

出现在相同位置上的语气词“也”(“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王引之以为此处“‘者 ’犹‘也’ 

也”，[181裴学海依王氏之说，以为此句“‘者’与‘也’为互文”㈣。王、裴的办法都是利用互文来训解。“互文”又称 

为“对文”。指“在句式相同的两个或几个句子中，处于相同地位、相互对应的词语” ，古代训诂学者常用互文 

来训释语词。我们说，互文的不同语词可能同义也可能同类 ，训解语词靠的是语词同义的互文，而不是语词 

同类的互文 。古代训诂学者不 明白这个道理 ，有时会把同类词当成 同义词来相互训释，这就导致训释错误 。 

马建忠为此批评古代经生“不知古人用字不苟，其异用者正各有其义耳” 。利用互文把例(22)的“者”解释为 

“也”也存在同样问题。互文中“者”、“也”不同义，不仅马建忠这么认为，当代学者也这么看，如蒋绍愚认为 

“也”是语气词 ，“者”是个代词[221。与蒋先生看法不同，我们认为像例(22)的“者”并非代词，而是个古汉语的焦 

点标记。例(22)各分句的形式基本一致，它们都是述宾结构 ，并且述语动词都是“恶”，宾语都是“主·之·谓” 

短语(即“紫之夺朱”“郑声之乱雅乐”“利口之覆邦家”)，但这些分句表达的语义重要等级存在差别 ，孔子通 

过它们表达了礼乐崩溃的春秋时代一个比一个更可恶的事情：第一件事“紫之夺朱”是说诸侯服饰颜色的更 

变，据史书记载，春秋时紫色已逐渐代替红色变为诸侯服饰的正色了，在孔子看来这违背礼制，故而憎恶；第 



二件事是从乐方面说春秋时期郑地声乐逐渐破坏华夏雅乐的情况，据说“郑声”是淫乐的代表，而“雅乐”是 

典正的音乐 ，这种破坏孔子也憎恶；虽然如此，孑L子更憎恶的是第三件事，即凭着异端邪说强嘴利舌颠覆国 

家。春秋时各种思想学说兴起并相互争鸣，这些学说中孔子有的给予好评，有的给以恶评，有的不加评论，而 

孔子尤其憎恶那些毁家误国的异端邪说。为标明例(22)中孔子“恶”的三件事重要程度的等级差别 ，特别在 

第三件事“利口之覆邦家”之后加个焦点标记“者”，意在标明第一、第二件事不及第三件更甚。 

焦点标记“者”的使用会根据表达需要而指向不同句法成分，根据这种指向关系有助理解与“者”同现的 

“也”的有关句法特征。以例(22)来说，焦点标记“者”指向“恶”的宾语“利口之覆邦家”这个焦点成分，与这个 

焦点成分对应的成分，即“紫之夺朱”“郑声之乱雅乐”之后虽没“者”，但可假设这些成分后有个与标记“者” 

对应的零标记．有这个零标记及“者”用以凸显对应分句重要性等级差别的用法 ，能方便理解句中语气词 

“也”与其联系的句法成分的层次关系。若用 e表示这个零标记，例(22)的“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 

也”中的“也”跟其前成分的关系可能存在以下四种分析： 

a．[[【恶紫之夺朱】也】e】，吡恶郑声之乱雅乐]也】e]，恶利12I之覆邦家者。 

b．【恶[[紫之夺朱也】elJ]，[恶[[郑声之乱雅乐也】e]】'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e．哦恶紫之夺朱]e】也】，眦恶郑声之乱雅乐]e】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一 

d．[【恶[紫之夺朱 e】]也]，[【恶【郑声之乱雅乐1211~]，恶利El之覆邦家者。 

按本文看法，这四种分析中只有d正确，d是说零标记 e跟焦点标记“者”对应，另外，跟“者”指向的动词 

“恶”的宾语成分对应，e也分别指向“恶”的宾语“紫之夺朱”、“郑声之乱雅乐”，这种关系也决定语气词“也” 

分别跟短语“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却不是分别跟“恶”的宾语“紫之夺朱”、“郑声之乱雅乐”发生 

直接关系，“也”这种特征跟“者”有原则区别。 

四、结语 

本文讨论了相互关联的指别性名化标记“者”和焦点标记“者”在先秦文言排偶中的使用，这种讨论方便 

我们加深对语法和修辞关系的理解。语法和修辞是语言学两个不同部门，但它们有着密切的关联。语法要谈 

论语言本体抽象的组织关系，而修辞则涉及对语言本体的使用并讲求对语言本体使用的效果 ．为达到特定 

的修辞 目的或效果，选择使用些合适的语法成分或结构关系能为修辞活动增色不少 ，如本文说的“者”在排 

偶句中的运用，不仅增强了这种句子形式的匀整，也增加了这种句子传递新信息的容量，从而进一步发挥了 

排偶句的修辞功能，取得了语言美与信息传递的双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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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d Use of“者”in the Parallel Sentence of Pre—Qin Classical 

Chinese 

W ang Hongsheng& Zhang Yu 

(Baoji Liberal Arts College，Shaanxi 721016，P．R．China) 

Abstract：“者”was often used in the parallel sentence of pre-Qin classical Chinese．The indicative nominalization marker“者” 

to be used in the parallel sentence not only makes the forms of parallel clauses even and orderly，but also makes parallel sentence 

accommodate more new information．The indicative nominalization mark “者 ”caa be further grammaticalized and become a focus 

marker．In some eases，the speaker may think that there are semantic differences on the importance degree in the clauses or clause 

constituents of some parallel sentence and to highlight the semantic differences．The focus marker “者 ”may be added behind the 

more important semantic clauses or clause constituents．The focus marker use is to show that the information of some clauses or 

clause constituent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of other clauses or clause constituents． 

Key Words：pre-Qin classical Chinese；parallel sentence；the use of“者”：indicative nominalization marker；focus marker 


